运行核电厂安全生产监督规定                                                          2002.11


运行核电厂安全生产监督规定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运行核电厂安全生产监督规定

目  录

第1章    总    则

第2章    安全生产监督
第3章    安全生产监督部门
第4章    安全生产监督人员
第5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运行核电厂的安全生产监督工作，保证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标准的实施，依据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运行核电厂安全生产工作规定》，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集团公司所管理的运行核电厂。
第三条 核电厂安全监督部门履行安全生产监督职责。
核电厂应自上而下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督组织机构和制度，形成完整的安全生产监督体系，并与安全生产保证体系共同保证安全生产目标的实现。
第四条 核电厂安全监督部门在履行安全生产监督职责的同时，应积极探索和推广科学、先进的管理方式和安全生产技术。
第二章 安全生产监督
第五条 集团公司对所管理的核电厂实行上级对下级的安全生产监督；核电厂内部实行独立的安全生产监督，对其承包商依据合同或协议实行安全生产监督。
第六条  核电厂的安全生产除接受集团公司监督外，还应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
第七条 集团公司对核电厂实行安全生产监督时可以邀请其它单位参加或提供技术支持。

第八条 核电厂在承发包工作中，必须签订安全生产协议，协议中要明确监督的范围、内容及责任，重大项目的安全生产协议书要报主管上级备案并接受其监督。
第九条  安全生产监督的主要内容：

(一)对被监督对象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标准和上级部门的规定、规程、制度等情况，以及被监督对象的协议、合同中涉及安全生产方面的内容实行监督；

(二)对被监督对象发生的事故在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进行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

(三)按照规定向上一级安全生产监督部门报告情况。
第三章 安全生产监督部门
第十条 集团公司、核电厂设立独立的安全生产监督部门。
第十一条 安全生产监督部门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一)从事安全生产监督工作的人员符合岗位条件，人员数量能满足从事的安全生产监督工作需要；

(二)专业搭配合理，分工明确，并有各岗位职责规定；
(三)有完成监督任务所必需的装备。
第十二条 核电厂的安全生产监督部门（包括核安全、辐射安全、工业安全、消防安全、保卫、环保与核应急等领域），由公司行政正职或其委托的行政副职主管。
第十三条 核电厂安全生产监督部门正职领导人员的任命或者免职,在提请决定前,必须报经集团公司安全生产监督部门认同。
第十四条 核电厂安全生产监督部门应归口管理以下安全生产工作：
(一)组织制定厂级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二)会签各部门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管理文件；
(三)事故汇总和上报安全生产信息。
第十五条 核电厂应建立电厂、部处、班组三级安全网和工作程序，安全生产监督部门应定期组织三级安全网活动，指导专职和兼职安全员的工作。
第十六条 集团公司、核电厂安全生产监督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重大问题,应提出书面整改要求；对不按要求进行整改的单位，应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见附件)。
《限期整改通知书》由安全生产监督部门提出，主管领导签发。
第十七条 安全生产监督部门有责任分析安全生产工作存在的突出和重大问题，向主管领导汇报，并积极向安全生产保证体系的职能部门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
第十八条 安全生产监督部门可借助学会、协会、国内外专家组织或其他中介部门和社会组织，对被监督对象的安全生产状况提供诊断、分析、评价等服务。

第四章 安全生产监督人员
第十九条 集团公司、核电厂安全生产监督部门的负责人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坚持原则、作风正派、责任心强；
(二)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工程师及以上职称；
(三)熟悉与安全生产有关的法律、法规、标准、规程、制度等；
(四)有3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验；

第二十条 安全生产监督人员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坚持原则、作风正派、责任心强；
(二)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或助理工程师及以上职称；

(三)熟悉生产过程和与安全生产有关的法律、法规、标准、规程、制度等；
(四)有2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验。

第二十一条 安全生产监督人员实行授权上岗制度。
第二十二条 核电厂安全生产监督人员执行正常的现场安全生产监督任务时,应佩戴能反映其安全监督身份的标志。
第二十三条 安全生产监督人员具有以下职权：

(一)有权进入核电厂任何区域检查了解安全情况；
(二)有权制止违章作业、违章指挥、违反生产现场劳动纪律的行为；
(三)有权要求保护事故现场,有权向任何人员调查了解事故有关情况,提取、查阅有关资料，有权对事故现场进行照相、录音、录像等；
(四)对事故调查分析结论和处理有不同意见时，有权提出或向上级安全生产监督部门反映；对违反规程、规定，隐瞒事故或阻碍事故调查的行为有权纠正或越级反映。
第二十四条 安全生产监督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具有以下义务：
(一)在核电厂检查安全工作时有维护正常生产秩序的义务；
(二)在制止违章作业、违章指挥和违反生产现场劳动纪律的行为时有解释理由的义务；
(三)因事故调查需要向有关人员了解事故情况时，有为当事人保密的义务；

(四)对隐瞒事故或事故处理不当的行为，有深入调查的义务。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核电厂可按本规定，结合各自的具体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解释权属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2002年11月1日起施行。
附件：

限期整改通知书

200  年第   号

签发人：                        时间：      年    月    日

                  ：

你单位存在以下问题：

违反了                                          

                           之规定。限你单位在   天内完成整改。

如对本通知书有异议，请于   天内，以书面形式向发送单位陈述理由。

（章）

                               年    月    日

